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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所有议案均

全部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2月19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

年2月1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15:00至2016年2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经与会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于叶舟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1）参加本次临时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2人,代表股份214,398,038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4.2127％。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4人，

代表股份191,881,35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9.5693％；参加网络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18人，代表股份22,516,68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643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214,386,9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99.9948%； 反对11,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4,450,0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678%； 反对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3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0%。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与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2016年委托贷款关联交易协议

的议案》；

本议案为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主要系公司与控股股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何剑锋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票156,296,924股、23,

039,988股，均已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5,050,0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99.9683%； 反对11,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3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4,450,0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678%； 反对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3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214,386,9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99.9948%； 反对11,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4,450,0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678%； 反对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3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0%。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派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

上风高科二〇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〇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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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郑州高新区科学大道97号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东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242,98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75.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欣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刘冬梅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14,500 99.80% 228,484 0.2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加强对公司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14,200 99.80% 228,484 0.19% 300 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加强对公

司闲置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6,013,200 96.33% 228,484 3.66% 300 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通过的

议案，各项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燃律师和姜诚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2014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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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发债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已于2016年01月30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

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公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6年02月24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

年02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02月23日下午15:00至2016年02月2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2016年01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6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董事会决议公

告2016年01月3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5.�投票规则：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若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6年02月18日

7.�出席对象：

（1）凡2016年02月18日下午15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

自出席股东大会，本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

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漳州市胜利东路漳州发展广场21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漳州诏发置业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见于2016年01月30日及02月05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

手续；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

或传真方式预先登记；

（3）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股

东账户卡原件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16年02月22日-23日9:00-11:00、15:00-17:00。

3．登记地点：漳州市胜利东路漳州发展广场21层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及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360753 漳发投票

2．投票时间：2016年02月24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3.�在投票当日，“漳发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总数。

4．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表示议案一。

对于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

号

议案总称

对应申报价

格

1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漳州诏发置业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的议案》

1.00元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02月23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6

年02月24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需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进行身份认

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股东可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

发证机构申请。

⑵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对同一议案既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预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联系方式：

电话：0596-2671753-8501

传真：0596-2671876

联系人：林惠娟 苏选娣

邮政编码：363000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漳州诏发置业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

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上签名（委托

人为法人的加盖公章）。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证券代码：

000584

公告编号：

2016-07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2月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江

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 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2月16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

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5、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2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6年2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下午 15:00～2月19日下午15:00

之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江阴市临港街道双良路15号。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九届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培林。

（六）、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 �人，代表股份212,663,13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738%。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人，代表股份 212,452,235� � � � � �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395%� � �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股份 21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44%。

4、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含

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下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股东 （代理人） 共 16� 人， 代表股份

7,130,016股，占公司有表权股份总数的1.1625%。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通力律师

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关于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212,637,9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 ；

反对票2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

弃权票 0� �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票7,104,8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66%；

反对票 2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34%� ；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项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通力律师事务所指派陈军律师、朱晓明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关于江苏

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等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提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监事、高管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02月20日

关于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通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陈军律师、朱晓明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下统称“法律法规” )及《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的规定就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相关事宜出具

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和验证, �在进行审查验证过程中,�

本所假设:

1.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

所的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

恰当、有效的授权;

4.所有提交给本所的复印件同原件一致,�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在上文所述基础上,�本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律师行业公认的道德标准以及

勤勉尽责的精神,�就题述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公告的《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会议召开十五日前

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公司董事会已在会议公告等文件中载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及股权登记日

等事项,�并在会议公告中列明了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16年2月19日下午

14:30在江苏江阴市临港街道双良路15号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下午15:00至2016年2月19日

下午15:00。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均符合有关会议公告的内容。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统计资料

及相关验证文件,�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212,452,2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4.6395%。

基于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计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44%。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

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

行了表决,�公司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结束

后,�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

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

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已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公告材料,�随其他须公告的文件一起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律师在其中发

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

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并无任何副本。

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俞卫锋 律师

经办律师

陈 军 律师

朱晓明 律师

二○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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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6年2月5日以书面、电

话和传真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6

年2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人，实参会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

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治海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暨控股股东为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董事共9名。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为加快发展速度，延伸产业链条，提高盈利能力，实现转型跨越，以

总价4.35亿元成功竞拍了宿州市萧县瓦子口山北、 萧县王山窝象山和萧县杜

楼所里东山三个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加上项目建设投资约1.13亿元，项

目总投资约5.48亿元。 雷鸣科化前期已支付投标保证金1.35亿元，需继续投资

4.13亿元。 公司拟向申请银行贷款4亿元，贷款期限：自贷款协议签订之日起5

年；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计算。 其余0.13亿元以自有资金投入。

雷鸣科化拟采取分年度还款方式。 若项目自身现金流不足，雷鸣科化将

使用自有资金归还贷款。

公司进行本次贷款申请，能够解决采矿权价款支付和项目前期建设所需

资金，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经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为规范贷款手续、防范信贷风险，按银行信贷管理的要求，需要有第三方

保证人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控股股东淮北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现持有公司股份82,155,692股，占雷鸣科化总股本的31.26%，同意

为公司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且公司未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

特此公告。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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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原因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负值，2015年4月29日起，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14.1.1条第一项之规定，若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二、股票停牌及暂停上市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若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继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在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开始停牌。 上交所将在公司

股票停牌起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正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重组方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09日披露的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及2016年01月05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修订稿）。根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总体安排，待相关评估、审计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

上述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上交所有关规定，若公司股票被实施暂停上市，暂停上市期间，如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后续工作顺利实施，按照时间进度计划，预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续工作将于公司股票

暂停上市后开展。

四、其他事项

公司于2016年1月30日在上交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公司《2015年年度

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03）及《关于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6－004）。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及年报审计机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的预审计， 公司预计

2015年度将继续亏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1亿元到-1.3亿元之间（具

体详见公司披露的《2015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2016-003）。

公司2015年度的准确财务数据将在2015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752

证券简称：昇兴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6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038,381,454.75 1,870,470,220.76 8.98%

营业利润 162,217,165.33 142,184,681.06 14.09%

利润总额 179,237,773.08 150,063,237.93 1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3,244,856.11 111,067,245.58 19.97%

基本每股收益 0.33 0.31 6.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79% 12.29% 下降1.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492,871,198.86 2,341,325,259.41 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1,405,685,668.37 959,051,338.61 46.57%

股本（股） 420,000,000.00 360,000,000.00 1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3.35 2.66 25.94%

注：上述数据以本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良好。 得益于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在宏观经济下滑的背景

下，业绩仍取得逆势增长，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3,838.15万元，同比增长8.98%，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24.49万元，同比增长19.97%。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49,287.1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40,

568.57万元、股本42,000万股，分别比本报告期初增长6.47%、46.57%、16.67%，主要影响

因素为：一是公司2015年4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A股6,000万股，募集资金净额31,414.78

万元；二是本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24.49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预计的业绩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507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

2016-005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30,658,889.10 906,428,723.56 2.67%

营业利润 175,129,943.97 143,996,890.79 21.62%

利润总额 184,625,810.17 155,691,377.35 1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7,348,083.94 131,992,980.45 19.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9 0.41 19.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5% 12.12% 0.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660,025,644.18 1,371,947,452.91 2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374,947,230.97 1,139,586,641.16 20.65%

股本 328,898,851.00 201,500,000.00 6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4.18 5.66 -26.15%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努力提高产品销售的同时加快并购步伐，全年实现

营业总收入93,065.8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67%；实现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7,512.99万元、18,462.58万元、15,734.81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期

增长21.62%、18.58%、19.21%。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状况良好。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为166,002.56万

元、137,494.72万元，比年初分别增长21.00%、20.6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0.00%～+30.00%。 现经过对2015年度财务数据的初

步核算，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增长19.21%，与已披露的业绩

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2015年业绩快报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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